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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 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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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本表一式二份，由各任课教师根据专业教学计划和课

程教学大纲填写，每学期开学报到时交教研室主任审核。

2.教研室主任应在开课前将审核后的课程授课计划表交

至课程归属系（院、部），汇总后填写课程教学计划表登记

表，连同课程授课计划表一并送分管系（院、部）领导审批。

3．课程授课计划表经分管系（院、部）领导审批后，

一份由各系（院、部）保存，以备教学检查使用；另一份返

还任课教师。课程结束后，任课教师应将课程授课计划表送

教研室存入课程教学档案。



课程名称：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开课时间：第 4 周至第 16 周， 学时 54 学分 3

考核要求：是否考试课程 是 考核方式 考试

成绩分配：平时成绩占总分比例 30% 实验成绩占总分比例

教学大纲：颁发部门 政管学院 主编 胡东 制(修)计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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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目

的与要

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及其主要政治制度的基本结

构、运行机制等有一个系统而科学的认识，从而为将来的实际工作打下必要的理论

基础，为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贡献。

日常作

业及成

绩评定

平时考核。本部分占 30%，包括考勤、书面作业、小组讨论、课堂发言等。

作业部分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教材的重点难点和学生的实际，布置不少于

六次的平时作业供学生练习，以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学生必须独立认真

完成作业，鼓励学生多思考并形成自己的观点，禁止相互抄袭和剽窃别人的理论

成果。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分析，分析时要抓住重点，分析时要逻辑一致，

言之有理，论证充分。任课教师认真批改并给出分数。出勤考核主要通过班级课

堂考勤、课堂点名方式进行。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启发学生思考，增加

课堂互动，体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本课程采用课堂问答的方式考察学生的学习

效果。问答围绕教材内容进行，采取随堂形式，保证每位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课堂

问答。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效果给学生评分。

考核时

间及成

绩总评

方案

本课程的期末考试为闭卷考。采用标准化试卷，考试前出二套试题，由教务处任选

一套作为本次考试，其目的是为了对学生的学习进行一次综合的、总结式的考核。

题型为填空题、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

考试覆盖教学的大部分内容，难易适当、重点突出。该部分占学生总成绩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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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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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4

第一单元 导论（2学时）

第一节 政府（0.5 学时）

第二节 政治（0.5 学时）

第三节 中国政府与政治（1 学时）

2

9.28；10.3；

10.5

4
5

第二单元 宪法（6 学时）

第一节 宪法的演进（2 学时）

第二节 宪法的结构、功能和作用（1 学

时）

第三节 宪法的性质、原则和特点（1 学

时）

第四节 宪法对国家制度和公民权利与

义务的规定（2学时）

6
1.试论述我国依宪

治国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

10.10；

10.12；

10.17；10.19

6
7

第三单元 政党制度（8 学时）

第一节 中国政党制度概况（2学时）

第二节 政党与政府（2 学时）

第三节 执政党与市场（1学时）

第四节 政党与政党（2学时）

第五节 执政党与人民军事力量（1 学

时）

8
2、如何完善和发展

多党合作制？
1

10.24；

10.26；10.31

7
8

第四单元 权力机关（6 学时）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概述（2学时）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学时）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学时）

第四节 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形式与议

事程序（1学时）

6
3、如何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
1

11.2；11.7
8
9

第五单元 国家元首（4 学时）

第一节 国家元首的历史发展（1 学时）

第二节 国家主席的地位与职权（2 学时）

第三节 国家主席的产生与任期（1 学时）

4

11.9；
11.14；
11.16；
11.21；
11.23；
11.28

9
10
11
12

第六单元 行政机关（12 学时）

第一节 中央行政机关(3 学时)

第二节 地方行政机关(4 学时)

第三节 特别地方行政机关(3 学时)

第四节 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发展(2

学时)

12

4、试论述总理负责

制。

5、试论述“市管县”

体制。

2

11.30；
12.5；12.7

12
13

第七单元 司法机关（6 学时）

第一节 司法机关的沿革（1 学时）

第二节 人民法院（1学时）

6
6、试比较中西方的

司法独立原则。
1



第三节 人民检察院（2 学时）

第四节 司法程序与司法原则（2学时）

12.12；

12.14；12.19

14
15

第八单元 政治协商机关（6 学时）

第一节 政治协商会议的建立与发展（2

学时）

第二节 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原则与政

治职能（2学时）

第三节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完善（2 学

时）

6

12.21；12.26
15
16

第九单元 选举制度（4 学时）

第一节 概述（0.5 学时）

第二节 选举制度的主要原则（1 学时）

第三节 主持选举的机构与选举程序（1

学时）

第四节 港澳台地区及解放军选举人大

代表的办法（0.5 学时）

第五节 继续完善选举制度（1学时）

4

12.28及以

后

17
18
19

复习及考试

备注：由于中秋、国庆等放假，教学进度可根据大纲及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